
三、案例分析题（本题型共 4 个案例，共计 50 分。） 

1.个体工商户张某因茶馆经营困难欲向李某借款 100 万元，2022 年 11 月签订了借款合

同，借款合同定，借款期限是 2023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借款利率 5%，

交付借款时预先扣掉利息 5 万元，实际交付款项 95 万元。同时约定以张某的房屋进行抵

押，若未按期还款则房屋所有权归李某所有。后王某以保证人身份在借款合同上签名。 

2022 年 12 月 10 日，李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张某转账 80 万元，约定剩下的 15 万元

一个星期之内交付，但是后来一直没有转账。李某转账后次日和张某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

2023 年 5 月 25 日，张某预计自己到期无法还款，于是找到李某商量延期，李某知道后，

于是跟他约定再次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100 万元中 70 万元用于偿还第一次的借款，

剩余的 30 万元转账给张某。王某对此事并不知情。 

后张某用这 30 万元买了赌具进行赌博，被公安机关查获并收缴扣押。第二个借款合同到期

李某不获付款，李某要求对张某的房屋行使抵押权，要求保证人王某承担保证责任。张某主

张抵押合同无效王某主张不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第一次借款合同成立时间是何时？并说明理由。 

答案：第一次借款合同成立时间是 2022 年 12 月 10 日。 

根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2）第一次借款金额是多少？ 并说明理由。 

答案： 第一次借款金额是 80 万元。 

根据规定，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3）王某承担何种保证责任？ 并说明理由。 

答案：王某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根据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

保证责任。 

（4）张某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 

答案：张某的主张不符合规定。 

根据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

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该流押条款无效，因此当事人约定“若

未按期还款则房屋所有权归李某所有”，该条款无效，但抵押合同其他部分仍旧有效。 

（5）第二个借款合同到期未获清偿，李某能否要求王某承担保证责任？ 并说明理由。 

答案：李某不能要求王某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债权人请求旧贷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6）张某的借款用于购买赌具进行赌博，是否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 并说明理由。 

答案：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 

根据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

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关于“法律行

为效力”的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2.2023 年 2 月 15 日，A 公司为了支付货款，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签发并承兑了一张商

业承兑汇票给 B 公司，记载到期日是 2023 年 8 月 14 日。 

B 公司为了支付买卖合同的款项，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 C 公司，C 公司交付的产品有问题

构成违约，后 C 公司为了支付装修款将汇票背书转让给了 D 公司，D 公司为了购买原材料

背书转让给了 E 公司，其中，E 公司交付的原材料有问题构成了违约。E 公司为了支付租



金将汇票背书转让给 F公司，F 公司一个月后方知晓 D 公司、E 公司之间的违约纠纷。 

F 公司在 2023 年 7 月 1 日得知 A 公司因为污染严重被责令关闭。F 公司拿到相关证明

后，向 B 公司、C公司、D公司、E 公司进行追索。B 公司以票据未到期为由拒绝承担票据

责任：D 公司以 E 公司违约且 F公司知情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E 公司以票据未提示付

款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C 公司承担票据责任后对 B 公司进行追索，B 公司以 C 公司违约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B 公司以票据未到期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是否合理？ 请说明理由。 

答案：B 公司以票据未到期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不符合规定。 

根据规定，持票人被拒绝承兑、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逃匿，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宣告破

产或者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持票人取得期前追索权。本题中，A 公司因污染严重

被责令关闭，故持票人 F公司取得期前追索权。 

（2）D 公司以 E 公司违约且 F公司知情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是否合理？ 请说明理由。 

答案：D 公司以 E 公司违约且 F公司知情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不合理。 

根据规定，票据债务人原则上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

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仍然受让票据权利的除外。“明

知”与否的判断时点，应为票据交付之时。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交付后才知道的，票据债务人

不得对其主张前述抗辩。 

（3）E 公司以票据未提示付款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是否合理？ 请说明理由。 

答案：E 公司以票据未提示付款为由拒绝承担票据责任不合理。 

一般情况下，持票人须遵期提示、依法取证，才能保全其追索权。但在例外情形下，持票人

可以不必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即可基于有关证据而行使追索权，而不发生丧失追索权的

后果。这主要包括： 在票据到期之前或者到期时，出现付款人死亡、逃匿、被宣告破产、

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等情形，持票人无法对其提示承兑或者提示付款。 

（4）B 公司主张 C 公司违约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是否合理？ 请说明理由。 

答案：B 公司主张 C 公司约拒绝承担票据责任合理。 

根据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

人进行抗辩。 


